


一、 部门基本情况

(一) 部 门职能

(1)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

定和命令， 发布决定和命令；

(2)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 预算，管理本

行政区域内的经济、 教育、 科学、 文化、 卫生、 体育事业和财

政、 民政、 公安、 司法行政、 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；

( 3)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

财产，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 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公

民的人身权利、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；

(4)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；

(5)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；

(6)办理上级市委、 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

兴宁市永和镇人民政府是党和国家按照《宪法》 《中国

共产党章程》和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 的规定， 设置永

和镇辖区的党的领导机关、 国家基层政权机关。 其主要职责：

。

内设机构包括十大办： 党政和人大办公室、 党建和组织人

事办公室、 纪检监察办公室、 公共服务办公室、 平安法治办公

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产业促进办公室、 应急管理办公室、

经济发展办公室、 “百千万工程” 指挥部办公室。 三大中 心：

经济发展促进中心、 综合事务中心、 党群服务中心。 一站： 退

役军人服务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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